关于开展“百名优秀教育志愿者”和

“十佳教育志愿者” 评选活动的通知

学会发（2015）2号

各市教育局、有关高校：

近年来，我省广大教师志愿者自发或有组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。为展示新时期人民教师优秀品质，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，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、齐鲁晚报决定组织评选“百名优秀教育志愿者”和“十佳教育志愿者”活动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、齐鲁晚报。

支持单位：山东教育电视台、山东教育社。

活动组委会设在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秘书处，负责活动的具体组织。

    二、活动时间

    2015年12月20日—2016年1月20日

    三、评选范围

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注册的教育志愿者。

注册办法：登陆山东省教师教育网（http://www.qlteacher.com），点击“山东省教育志愿者申报”按钮，按照要求填写真实完整信息报名提交；提交后用A4纸打印报名表，经任职单位同意并盖章、个人签字后寄至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秘书处。已注册的志愿者不需重新注册。

四、评选条件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心系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的志愿精神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

2、在自发或有组织开展义务支教、免费学习辅导、课前课后或假期义务值守、留守儿童关怀、贫困生帮扶、对口支援农村和西部教育等教育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突出者。

   五、评选流程

     1.遴选推荐

各市教育局和高校接到通知后，要做好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。符合评选条件的志愿者填写《优秀教育志愿者申报表》（附件二），经任职单位审核（已退休人员可直接上报），上报本市教育局或所在高校。各市教育局、高校对上报的志愿者材料进行初选，每市推选10名，每高校推选5名优秀教育志愿者，报送至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秘书处。

各市教育局和高校于12月20日前，将本市、本单位优秀志愿者推荐汇总表（附件一）和《优秀教育志愿者申报表》电子版汇总后发送到本活动组委会邮箱（xcbdcl@163.com），纸质材料邮寄至山东省教育学会秘书处（地址：济南市历山路36号，齐鲁师范学院北办公楼211室，邮编：250013，联系人：姜春美 吴治国，联系电话：0531-86593068）。

     2．组织评审

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将组织由教育行政部门、专家学者、新闻记者、教师代表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根据各市教育局和高校推选出来的志愿者材料，评选出 “百名优秀教育志愿者”，并从中评选出“十佳教育志愿者”。

    3．宣传表彰

评选出的“百名优秀教育志愿者”、“十佳教育志愿者”由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颁发荣誉证书，并通过齐鲁晚报、山东教育电视台、山东教育社、山东省教师教育网等媒体对优秀志愿者的事迹进行宣传报道。

各市教育局和高校在推选教育志愿者的过程中要认真负责，把教育志愿活动中品德高尚、态度认真、专业能力较强的志愿者推选上来，把先进典型树起来，让先进典型带动教师队伍群体，扩大教育志愿活动在我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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